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我市出台实施《汕头经济特区城镇公租房保障办法》，

为进一步保障公租房申请、分配、退出和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市有关部门以及公租房管理运营单位多年来在资格审

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及建议，我局起草了《汕头市市

本级公租房保障资格审核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制定依据

《实施细则》制定的主要依据包括：《公共租赁住房管

理办法》、《广东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汕头经济特区城镇

公租房保障办法》。

三、主要亮点内容

（一）厘清有关部门和运营管理单位在管理、监督、检

查职责界定。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城镇公租房保障办法》有

关规定在《实施细则》中第三条、第四条进一步明确市有关

部门和公租房运营管理单位工作职责。在第三十六条中明确

公租房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对承租人使用公租房情况进行巡

查，发现有违规使用公租房情况的，应当及时向住房保障主

管部门报告并依法进行处理。

（二）进一步规范公租房保障申报材料。根据《汕头经

济特区城镇公租房保障办法》有关规定在《实施细则》第二

章第二节中进一步规范在公租房保障申请过程中提交的收



入、家庭困难、婚姻、住房、财产等有关证明材料。

（三）进一步明确公租房保障申请审核认定标准。根据

《汕头经济特区城镇公租房保障办法》有关规定在《实施细

则》第二章第三节中进一步明确公租房保障申请审核认定过

程中，对申请家庭、住房、收入、财产方面的认定标准，进

一步予以细化操作流程和规范核查工作，利于基层工作人员

把握和执行。

（四）建立公租房实物配租轮候和分配机制。根据《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登记为公租房轮候申请

人的，在轮候期内分配公租房，轮候期一般为三年。在《实

施细则》第三章中明确公租房实物配租轮候排序、分配等规

则，加快市本级公租房分配工作。

（五）对实物配租在保家庭所有成员均已满 60 周岁的，

在定期审核中不再审核收入情况。考虑到年满 60 周岁的老

人主要收入为退休金，逐渐没有工作能力，如因退休收入提

高不符合动态管理标准而要求其腾退，会导致其生活陷入困

境。《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中对在保家庭成员均已满 60 周

岁的，租赁合同期满在进行续租审核时不再审核其家庭收入。

（六）建立公租房保障平稳退出机制。考虑到部分在保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因收入提高一点而不符合动态管理标

准，如取消保障资格后该部分家庭无其他住房可腾退的情况

下，其租金将面临大幅提高的情况。《实施细则》第三十五

条规定给予因收入超标的在保家庭平稳退出政策，对于家庭



收入超过年度动态管理标准 1.2 倍以下的，给予继续按原租

金标准租赁原公租房，并签订为期 3 年的过渡性租赁合同。

过渡期满后家庭收入仍然超过动态管理标准的，取消其保障

资格。


